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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赔偿被起诉

2024年6月4日，15岁女孩小刘
在手机上刷到南充市顺庆区某刺青
馆宣传视频，出于好奇，与刺青馆经
营者向某互加好友，并通过微信支
付200元文身定金。

第二天，小刘到刺青馆挑选图
案，向某在未认真核实小刘的年龄、
身份，亦未取得其监护人同意的情
况下，便依小刘请求在其左手臂上
文满南瓜花型文身，同时收取了700
元费用。

“我在上海工作，当时听到女儿
文身都崩溃了，立马开车连夜赶回，
次日一早带着女儿去找刺青馆老板
理论。”小刘妈妈李女士回忆说，当时
刺青馆没有开门，她就打110报了警。

在民警建议下，李女士赶到顺
庆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工作人
员找到向某了解情况，并推动双方
沟通协商。

“他一会儿说，是从微信朋友圈
判断的孩子年龄，没有直接问年龄
多大，看不出其系未成年人；一会儿
又说，孩子的文身不是他文的，他没
有责任。”李女士回忆说。

李女士告诉记者，为了将孩子
身上的文身洗掉，不留伤疤，她特意
将孩子接到上海找了一家正规洗文
身的医院，得知洗文身按寸收费，需
要洗四五次才能洗干净，差不多要4
万元。

李女士要求向某赔偿一部分费
用。遭拒后，她一纸诉状把向某和
刺青馆告到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
失费、文身清洗费、清洗文身往返车
费、误工费等共计48000元。

未查验身份证

2025 年 3 月 26 日，顺庆区法院
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审理
原告小刘与被告向某、某刺青馆合
同纠纷一案，由全亮独任审理。

法庭事实调查阶段，作为原告
小刘的法定代理人李女士陈述诉讼
请求、事实及理由之后，被告向某辩
称“原告称我没问年龄，实际我问过

原告年龄，我与原告是通过朋友圈
认识的……”“对原告主张的精神损
失费，请原告举证证实”。

向某还提出质疑，原告代理人
提出洗文身费用近 4 万元，费用过
高，存在对刺青馆进行敲诈勒索的
嫌疑。

李女士向法庭出示文身照片、
转账记录。被告对原告出示的证据
无异议。被告向法庭出示了一组照
片：第一组证明刺青馆店门口张贴
了警示标识，公开拒绝 18 岁以下未
成年人文身；第二组为原告照片打
印件，证明看不出原告系未成年人；
第三组照片证明原告去刺青馆之
前，已在他处文身并上了颜色。

李女士对被告出示的证据照片
不认可：“当时原告去刺青馆附近并
未看到张贴禁止未成年人文身的提
示，原告之前也没在他处文身上色。”

“禁止对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
务，你是否清楚？”庭审过程中，全亮
询问被告向某，向某说“清楚”。

“原告小刘身份证年龄是 2009
年，原告文身时，你是否查验她的身
份证？”

“没有，我口头问了年龄，也看了
原告朋友圈，原告从面容看确实不符
合15岁的年龄。”被告向某辩称。

“你是否清楚你有义务查验客
户身份证？”

“我有义务，我张贴了‘禁止未
成年人入内’警示标识。”

庭审中，全亮询问被告向某对
原告的文身能否提供清洗服务。向
某表示可以，但他店里不提供洗文
身服务，他身边有朋友可以提供这
项服务，且有专业资质。

李女士说，女儿因为怕痛而不
愿意清洗文身，上海有一家医院可
以无痛清洗，价格比较高，她要求由
被告提供洗文身的费用。

被告向某表示愿意承担部分费
用，可由法院判决具体金额。

庭后达成和解

审理过程中，全亮意识到本案的
性质，已经由合同纠纷转变为涉未成
年人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的侵权

责任纠纷。休庭后第一时间，经原
被告双方同意，全亮进行了调解。

“文身属于皮肤有创行为，破坏
皮肤保护层，存在感染疾病等安全
健康风险；除此之外，文身清洗技术
具有局限性，难复原，且清洗中易诱
发其他身体损害。”全亮说，文身容
易导致负面的社会评价，直接影响
未成年人未来参军、公务员录用等
职业选择重大权益，明显超出未成
年人年龄与认知能力可独立判断的
范畴，因此文身行为不属纯获利的
民事法律行为。

2022年6月6日，国务院未成年
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

《未成年人文身治理工作办法》规
定，“任何企业、组织和个人不得向
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不得胁迫、
引诱、教唆未成年人文身。文身服
务提供者应当在显著位置标明不向
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对难以判
明是否是未成年人的，应当要求其
出示身份证件”。

“尽管店内有不向未成年人提
供文身服务的标识，但作为文身行
业经营者，向某在未仔细核实刘某
年龄的情况下，仅凭口头询问和外
貌判断原告刘某为成年人，未尽审慎
义务，最终基于商业利益为刘某提供
文身服务，其行为存在明显过错，应
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全亮说，李女士
作为未成年人刘某的监护人，未能妥
善履行监护职责，对刘某疏于教育监
督管理，也存在一定过错。

调解过程中，法院工作人员多
次电话咨询南充当地多家店铺清洗
文身的费用，报价在4000元至10000
元不等。最终全亮结合当地实际，
促成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由向某向
刘某支付清洗文身费用及精神抚慰
金 6000 元。向某当庭履行完毕，李
女士撤诉。

推进社会治理

5月20日，针对该起涉未成年人
文身引发的侵权责任纠纷案件，结
合案件审理发现的问题，顺庆区法
院通过司法建议促推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严格执法监管，规范经营行为，

要求业主在经营场所设立禁止向未
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显著标识，不
向未成年人推送文身服务广告宣
传；建立文身客户身份年龄核验程
序和档案，杜绝为未成年人提供隐
形文身服务。

“我们建议市场监督管理局发
挥监管部门优势，倡导文身服务经
营业主作出保护未成年人责任承
诺，拒绝为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
务。”全亮说，通过行业协会等，强化
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守法诚信经营
行业自律管理，净化未成年人消费
市场环境。

顺庆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接到司
法建议后，于5月22日与全亮和未成
年人案件审判庭庭长罗英一起到刺
青馆集中的片区，有针对性地对文身
服务经营业主进行普法宣传，引导其
自觉守法经营。市场监督管理局计
划随后在全区开展相关法治宣传。

“共同建立未成年人权益保护
协作机制，畅通未成年人市场消费
权益保护执法、司法合作渠道，增强
保护合力。”全亮说，将不断完善联
动机制，警示未成年人增强自我保护
意识和能力，远离文身等不适合其年
龄的消费，呼吁社会、学校和家庭共
同帮助未成年人树立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共同织密未成年人保
护网，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法官说法

文身行为不属纯获利的民事法
律行为，不以未成年人“自愿”为由
产生效力。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
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尚不能清
楚判断文身对其身体和人格利益带
来的损害和影响，无论其是否自愿，
未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追认，文身
行为无效。

文身行业经营者未履行审慎核
查未成年人身份义务，应承担相应
侵权责任。文身行业经营者除在店
内设置不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
标识外，还应尽到审慎核查未成年
人年龄身份义务，对难以判明是否
为未成年人的，应当要求其出示身
份证件。 来源：法治日报

刺青馆给15岁女孩文身赔偿6000元
法院：未成年人文身，自愿也不行

15岁女孩偷偷去刺青馆文身，女孩母亲
一怒之下一纸诉状将刺青馆及其负责人告上
法庭。刺青馆负责人以女孩自己同意文身为
由进行辩解。孰是孰非？

前不久，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法院就
办理了这样一起案件，法院坚持最有利于未成
年人原则，通过法庭调解促成双方达成和解，
刺青馆经营者向女孩支付清洗文身费用及精
神抚慰金6000元。

《法治日报》记者近日采访了本案承办法
官、顺庆区法院审委会专职委员全亮，了解案
件办理的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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